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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安全培训与考核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民航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安全生产知识

和管理能力的培训与考核工作（以下简称“安全培训与考核”），牢

固树立“培训不到位是重大安全隐患”的意识，切实提高民航生产

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和从业人员安全素质，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民用航空安全管理规定》和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 （以下简称 “从业人

员”）的安全培训与考核，适用本规定。 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

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运输机场高级管理人员、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员、事件调查员、

安全信息管理人员等的培训，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民用航空器经营人、飞行训练单位、维修单位、

空中交通管理运行单位、民用机场（包括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分）

以及地面服务保障等民航企事业单位。

本规定所称从业人员包括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以下统

称“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

—１—



第四条　 中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局”）负责指导行

业安全培训与考核工作，组织编制民航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培训大纲和安全考核题库，建立民航生产经

营单位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培训考核管理平台，组织

实施民航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工作。

中国民用航空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地区管理局”）负责对

辖区内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和安全培训机构的安全培训与考核工作

实施监督管理。

第五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是安全培训的责任主体，应当建

立健全安全培训制度，落实安全培训责任体系，制定年度安全培训

计划，落实安全培训经费，组织本单位从业人员完成规定的安全培

训，建立培训档案。

未经安全培训并取得考核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不得从事岗

位工作。

第二章　 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培训与考核

第六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

培训由具备条件的安全培训机构（含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实施。

第七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

在从事民航安全生产相关工作 ６ 个月内完成初始安全培训并通过

考核，且应当每 ３ 年完成复训。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初始安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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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分别不得少于 ３２ 学时和 ６４ 学时。 复训时间不得少于 ２４

学时。

在本规定施行前已持有民航安全管理人员培训证书的人员，

在培训证书有效期内首次参加复训后，应当通过安全考核。

第八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

培训应当至少包括下列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

述和对民航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

的重大决策部署、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

管理理论与方法、安全管理体系（ＳＭＳ）、安全信息、安全作风、安全

文化、应急管理、典型事件案例分析与讨论等。

第九条　 安全培训可采用集中和网络教学方式，其中集中教

学时间不得低于规定总学时的 ６５％，网络教学应当使用技术手段

落实培训要求。

第十条　 安全培训机构应当于每年 １０ 月底前通过安全培训

考核管理平台发布下一年度安全培训计划和考核计划。

第十一条　 安全培训机构应当建立安全培训工作制度和培训

档案管理制度，详细、准确记录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等情

况。

第十二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在

满足培训学时要求后方可参加考核。 考核不合格且无违纪违规

的，可在考核后 ２ 个月内申请补考一次。 补考不合格的，至少在补

考后 ６ 个月后方可再次申请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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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运输机场高级管理人员、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员、事件调查

员、安全信息管理人员培训证书以及中级、高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

业资格证书的人员，视同完成安全培训，可根据考核计划提前 １ 个

月向安全培训机构提出考核申请，安全培训机构应当安排其参加

考核。

第十三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

核采用计算机考核方式。 参加考核的人员应当登录安全培训考核

管理平台，录入考核申请资料，注册通过后方可申请安全考核。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提交考核申请

资料的真实性由本人负责。

第十四条　 考核期间，安全培训机构应当安排监考人员进行

现场监考，监考人员应当实施回避原则。 考核结束后，监考人员填

写考场记录，并由安全培训机构存档。 安全培训机构应当对考核

过程进行全程录像，建立录像资料档案，妥善保管，保存期限不少

于 ３ 年。

第十五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

核合格后，可使用安全培训考核管理平台打印民航安全生产知识

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以下简称“考核合格证”），考核合格证在

全国范围内有效。

第十六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

核合格证在有效期内，因工作调动需要变更相关信息的，应当在工

作调动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通过安全培训考核管理平台提交变更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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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

核合格证有效期为 ３ 年。 考核合格证持有人应当于合格证有效期

满前 ９０ 日内，通过安全培训考核管理平台，提交安全培训机构的

复训证书及履职证明，申请考核合格证的换发。

第十八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不

得通过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核合

格证，不得转让、涂改、倒卖、出租、出借考核合格证。

第三章　 其他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与考核

第十九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其他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与考

核由所在单位组织实施。

第二十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严格落实全员教育培训有

关要求，结合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制定全员安全培训大纲和年度培训计划，健

全安全培训管理制度，持续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能力素质。

第二十一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其他从业人员初始安全培训

的时间不得少于 ２４ 学时，根据其他从业人员的不同岗位，确定每

年复训学时并分类组织完成复训。

第二十二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其他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应当

至少包括下列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对民

航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重大决

策部署、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本单位安全规章制度、岗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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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和安全操作规程、相关安全知识与技能等。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民航局和各地区管理局应当加强对安全培训与

考核的监督检查，将其纳入年度执法检查计划，严格考核纪律，依

法严肃处理考核违纪行为。

第二十四条　 民航局和各地区管理局依照本规定对安全培训

机构的培训工作进行监督，将安全培训机构开展安全培训活动的

情况列入监管执法内容，重点检查安全培训机构从事安全培训工

作所需要条件的保持、培训制度的执行、培训档案的建立和培训保

障情况等，发现违法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二十五条　 民航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因未履行法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受到行政处罚、导致发生典型不

安全事件或民航行政机关认为应该重新培训的，原考核合格证作

废。 按照有关规定接受处理后继续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应

当重新进行安全考核。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所称民航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是指民航

生产经营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党政负责人、分管安全 ／ 作风 ／

运行 ／ 训练 ／ 质量 ／ 维修 ／ 空管 ／ 货运 ／ 安保 ／ 财务 ／ 人事等的负责人、

总监、总师。

本规定所称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指民航生产经营单位从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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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理工作或履行安全管理职责的专职、兼职管理人员，包括安全

部门的负责人及工作人员，飞行、客舱、航卫、维修、运控、空管、训

练、安保、货运、地服等生产运行和保障部门的负责人及安全工作

相关人员。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中国民用航空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起施行，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发布的《民用航空安全培训规定》 （民航发〔２００６〕２０６ 号）

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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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西藏区局、各监管局，民航局机关各部门，各地区空管局及空管分
局（站）。

　 民航局综合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印发　


